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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顧問本102.11.10：
這次修法及緩衝兩年實施,是我們全國及全省各縣市公
會,幾經爭取才得到營建署同意作以上修法,高雄市已於
今102年就公告實施、台南市也已報至營建署、準備核
備後比照高雄市辦理!經南縣市開發公會兩位理事長偕
省聯合會至營建署陳情,南市案件才沒有核備下來,否則
台南市也和高雄市一樣,早就開始實施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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